
省        市        县（区）

	组织教师
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
年月
	
	民族
	
	家庭联系电话（区号）：

	
	
	
	
	
	
	
	
	单位联系电话（区号）：

	单位名称及详细联系地址（请务必写明区、县、路、街道、门牌号等详细信息）
	
	邮政
编码
	

	
	
	移动
电话
	

	
	
	E-mail
	

	参赛作品数额（总计）         件
	特等、金、银奖作品数额：          件（由组委会填写）
	团体奖别（由组委会填写）
	


  2018年全国中小学生幼儿优秀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大赛参赛作品登统表 
	序号
	作者姓名
	年龄
	作   品   题   目
	作品形式
	辅导教师
	初评成绩
	终评成绩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注意事项：①“参赛作品登统表”可复印或登陆www.semsb.cn网站下载。②所填写“登统表”序号，应与“参赛作品登记卡”序号一致，以方便存档和评审。③一人两幅作品，填写“登统表”和“登记卡”序号时，请按顺序编排。④为了对您的学生负责，请认真核实参赛作者的姓名并用正楷填写。同时，还要认真填写作品题目、作品形式。以书法为例，“作品题目”不应填写“书法”，而应该填写完整题目，如:“右录李白诗一首”…..；“作品形式”不应只填写“楷书”、“隶书”…...，而应该填写“毛笔楷书”或“硬笔隶书”等完整艺术形式。⑤请务必将本表放到学生参赛作品邮件中一并寄来（请勿分别邮寄）。⑥请将汇款凭证复印或打印，随参赛作品一并寄“组委会”，以便登记、查询。⑦请学生亲自在其参赛作品背面注明自己的姓名。⑧导师初评时，请在“初评结果”栏按“特”、“一”、“二”、“三”、“优”、“佳”标注获奖等级并参照有关同学平时成绩认真、客观地进行评审，从严把关，以确保参赛作品终评获奖成绩的公正性。⑨不尽事宜，请写信或电话与组委会联系。
●因学生获奖证书上要打印辅导教师姓名，请您认真核对自己或其他辅导教师辅导的学生作品，如实、正确地在“辅导教师”一栏填写上您或其他辅导教师的姓名。
